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流程图

 SHAPE  \* MERGEFORMAT 



当事人放弃听证





当事人放弃陈述申辩





案件来源





立案（有违法事实、应给予行政处罚，属本机关管辖）





调查取证





调查终结





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
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





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








依据听证情况提出意见





举行听证会





审查与决定








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



行政复议或者诉讼





执行行政复议决定或行政诉讼判决书








结    案





执    行





移送其他机关





是否符合立案标准





移送其他机关或终止调查





是否为《财政机关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情形





送达《听证告知书》，





送达《听证通知书》，公告听证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及有关事项。





不予处罚





案卷归档





依法履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等保全措施，需要鉴定的，依法送交有关机构鉴定并告知当事人所需时间








